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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今日潍坊

城区停车收费
有了新标准
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出台，将于8月1日起实施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于潇潇)19

日，记者获悉，《潍坊市停车服务收费管
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出
台，将于8月1日开始实施。《办法》规定
潍坊市区内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根据停
车场经营性质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
节价管理。

其中，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车
辆停放服务(机场、码头、车站、旅游景

点、占用道路、医院以及专用停车场服
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非自然垄断经
营性质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商场、娱
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等建筑物的
配套停车场、内部停车场提供社会服务
部分等车辆停放服务 )实行市场调节
价。住宅区的露天或地下配套停车场
(停车位)收费按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定另行制定；城市规划区域以外的

游览参观点专用停车场根据相关规定
另行核定收费标准。

据悉，新办法自2012年8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15年7月31日。《关于规范
停车场的设置管理及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潍价费发

〔2004〕8号)和《关于加强停车场服务收
费管理制止乱收费行为的紧急通知》
(潍价费发〔2010〕5号)同时废止。

 1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实行
公示制度

经营者应当按照《价格法》和《关于商品和服
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在停车场入口和收费
地点醒目位置设置由价格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
管理机关监制的公示牌,标明停车场性质、停车
场等级、停放车辆类型、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免
费对象和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2 .不开发票可拒付费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应当使用税务机关监

制的专用发票,并按规定缴纳税费。经营者不按
规定开具发票的，停车者可拒付停车服务费。

 3 .凭当日诊疗凭证医疗机
构停车场免费

除专用停车场外,其他各类停车场应对军、
警用车辆、救灾和残疾人专用车辆免收服务费;

医疗机构设立或租用的停车场凭当日诊疗凭
证免收服务费。

 4 .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
20分钟内免收服务费

为鼓励缩短车辆停放时间，提高车位周转
率，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车辆停放时
间不超过20分钟(含)的，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

 5 .暂扣停放的车辆停放超
20日按20日收费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被暂扣停放的车辆，连
续停放超过20日(不含20日)的，按停放20日收
费。

 6 .经营者有义务保证车、
财安全

车辆停放服务内容包括停放车辆内财物
免受损失；停放车辆免受损害或丢失。车主停
放车辆后，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向车主出具车辆
停放凭证。车辆停放凭证应当载明停车场经营
者、车型、车号、停放日期、停放时间等内容。

 7 .停车场开业前必须申报
停车场开业前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申报 ,确定价格管理形式和停
车场等级。潍坊城区的申报受理机关为停车场
所在地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其他县市申
报受理机关为县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本报记者 于潇潇

《潍坊市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解读：

哪些新办法，

快来看一看

根据《潍坊城区停车场服务收费标
准》，城区停车场划分为一、二、三级，等
级不同，收费标准不同。

本次制定的标准按照“中心高于外
围、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室外
高于室内、白天高于夜间”和以人为本
的原则，综合考虑了停车场设施等级、
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及社会
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

记者看到，新标准打破现行停车场
服务收费城区一个标准的收费模式，以
城区交通主干道为标志，将城区停车场
划分为一、二、三级，等级不同，收费标
准不同，一级停车场服务收费最高，三
级停车场服务收费最低。除占用道路停

车场外，潍坊城区(潍城、奎文)停车收费
按区域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向阳路
(含)以东、新华路(含)以西、健康街(含)

以北、福寿街(含)以南区域停车场；二级
为长松路(含)以东、潍县路(含)以西、宝
通街(含)以北，北宫街以南区域(不包含
一级停车场区域)；城市规划区域除一
级、二级区域以外的区域为三级区域。
以上收费区域均需符合停车场经营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标准、条件。

坊子、寒亭可参照以上标准划分本辖
域内停车场等级，报潍坊市物价局批准。

同时，新定停车场服务收费标准计
费方式由现行的计次、计月收费调整为
计时、计次和计月收费。对市民反映比

较集中的跨时间段(白天和夜间)服务收
费问题进行了明确，跨时间段不超过12

小时的，按白天服务收费标准收费；停
车场服务收费实行差别化费率。

新标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对实行
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车辆停放时间
不超过20分钟(含)的免收停车服务费。医
院院内停车场或租用的院外停车场，30

分钟(含)内免费，对前来就诊就医人员，
凭当日就诊治疗凭证免收停车服务费。

物价局欢迎社会各界对停车场收
费标准的实施提出意见、建议。联系方
式：wf0536@126 .com 电话：8090823
(收费管理科) 8090821(综合法规科)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城区停车场划分仨等级
等级不同，收费标准不同

（详见B04版）

目目前前，，潍潍坊坊市市区区道道路路停停车车收收费费标标准准参参差差不不齐齐。。图图为为和和平平路路与与东东
风风街街路路口口处处一一停停车车场场的的收收费费标标准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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